
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管理辦法 

修正條文 

第  一  條     本辦法依精神衛生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

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（以下簡稱指定機構），依本法第五十四條

第二項規定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精神疾病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（以下

簡稱審查會）申請許可強制社區治療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具下

列文件、資料： 

一、嚴重病人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。 

二、嚴重病人之意見。 

三、嚴重病人保護人之意見。 

四、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及病歷摘要。 

五、治療計畫。 

六、其他審查會指定之文件、資料。 

第  三  條    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，申請延長強制社區治療者，應

於強制社區治療期間屆滿三十日前，檢附前條文件及前次許可證明

文件，向審查會為之。    

前項申請，經審查會許可者，應以審查許可日為延長強制社區

治療之起算日。 

第  四  條    前二條之申請，依本法第五十四條第四項規定，以電訊傳真或

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訊管理系統為之。 

               審查會認申請文件、資料有錯誤、欠缺、內容不明確或有疑義

需予更正或補正時，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指定機構辦理限期更正、



補正或提供書面說明。 

第  五  條    依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由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之

強制社區治療案件，指定機構應向審查會提報強制社區治療計畫。 

            前項指定機構，得由本法第五十九條第四項或第六十三條第二

項原聲請強制住院或延長強制住院機構（以下簡稱原聲請機構），

或嚴重病人戶籍所在地、居所或所在地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為之。 

           由前項嚴重病人戶籍所在地、居所或所在地主管機關指定之機

構辦理法院裁定強制社區治療者，原聲請機構應提供嚴重病人之相

關資料予指定之機構。 

           第一項治療計畫，經審查會審查通過及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，

通知嚴重病人戶籍所在地、居所或所在地主管機關及指定機構執行。 

第  六  條     依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，執行強制社區治療項目時，應

依下列規定為之： 

一、 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：由二年以上精神科臨床

工作經驗之醫師診治，每月至少二次。 

二、 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：由醫事檢驗

師，或委託醫事檢驗機構檢驗。 

三、 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：由具精神科臨

床經驗之醫師、護理師、心理師、職能治療師、社會工

作師或其他醫事人員執行。 

第  七  條     置有前條人員之下列機構或團體，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辦理

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各款之強制社區治療： 

一、指定機構。 



二、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精神復健機構。 

三、依法立案，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病人社區照顧、支持

或相關權益促進團體。 

            前項機構或團體得視需要，依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，偕

同精神衛生相關機構或團體執行強制社區治療，負共同治療責任。 

第  八  條     前條第一項申請，應檢具下列有關文件、資料： 

一、 服務說明書；其內容應包括個案管理制度、作業流程、

服務項目、量能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
二、 偕同執行強制社區治療計畫之其他機構或團體名單、合

作機制及合約書影本。 

三、 報備支援之醫師核可文件影本。 

四、 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、資料。 

第  九  條     地方主管機關就第七條第一項之申請，經實地審查通過者，公

告為指定辦理強制社區治療項目之機構或團體（以下簡稱辦理機構

或團體）；其指定有效期間為三年。 

          前項實地審查，地方主管機關得委由相關專業機構或團體辦理。 

            第一項辦理機構或團體效期屆滿三個月前，得申請展延效期，

其程序準用前二條規定。經審查通過者，得予展延，每次展延期間

為三年；其展延期間，自前次指定辦理有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。 

第  十  條     強制社區治療應依治療計畫，於適當之辦理機構或團體為之。 

第 十一 條     地方主管機關應將辦理機構或團體名單，於完成指定或展延後

三十日內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，並副知地方警察機關及消防機

關。 



第 十二 條    辦理機構或團體執行強制社區治療時，應告知嚴重病人治療之

方式及目的。 

第 十三 條    經許可施予強制社區治療之嚴重病人，未依中央主管機關之指

示定期接受治療者，辦理機構或團體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；地方

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，得依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，請警察

機關或消防機關派員協助執行，並通知其保護人。 

第 十四 條     強制社區治療之嚴重病人，有轉介至其他醫療機構或辦理機構

或團體之必要時，指定機構應通報審查會及地方主管機關。 

   前項轉介，於有必要時，得請地方主管機關協助處理。 

第 十五 條     本辦法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第

五章施行之日施行。 


